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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屠瑜）今年 6 月 26 日是

第 34个国际禁毒日，活动主题为“美好人生
远离毒品———青少年学生防毒行动”。昨天，

金山区检察院召开“美好人生，远离毒品”新
闻发布会并发布典型案例。2018年至今，区

检察院办理学生（包括高中、中专、大学等）涉
毒案件 7 件 9 人，占全部涉毒人员的 4.6%

（其中 2018 年 5 件 5 人，2019 年 2 件4 人），

2020年至今无受理在校生涉毒案件，呈逐年
下降态势。

办案中，金山区检察院综合考虑犯罪事
实、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贯彻宽严相济原

则，对于初犯偶犯以及具有认罪悔罪、自首立
功等情节的涉案人员，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对于学生涉毒犯罪，贯彻少捕慎诉原
则，符合缓刑条件的建议法院适用缓刑。对未

成年人涉毒犯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
原则。同时，对于引诱、胁迫或者唆使未成年

人参与毒品犯罪的行为予以从重处罚。

租赁房容留他人吸毒
2019年 7月 18日凌晨，犯罪嫌疑人罗某

某（22岁，案发前系本市某大学在读学生）伙

同黄某某（22岁，案发前系本市某大学在读学
生）在其居住地内，容留未成年人高某某（17

岁，已辍学）共同吸食毒品大麻。

律师提出罗某某与他人共同租赁涉案场
所仅为工作需要，房屋也作为音乐工作室在

日常中使用，并非故意租赁场所供他人吸食
毒品。检察机关审查认定，只要嫌疑人提供的

空间具有一定隐蔽性，且嫌疑人对其具有使
用权或者管理权，客观上使得他人逃避监管、

吸食毒品，即具有社会危害性，可构成容留他

人吸毒罪中的“场所”。
罗某某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综合案件事实，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
本案被容留吸毒人员为未成年人，检察机关结

合其特殊家庭情况，联合社工对其开展保护处

分，责令其定期上交思想汇报，参与社区活动。

在男生宿舍贩卖大麻
2019年 6月 21日晚，犯罪嫌疑人艾某

某（22 岁，系本市某大学在校学生）与吸毒

人员陈某某（21 岁， 系本市某大学在校学
生）经事先联系，在本市某大学男生宿舍楼

宿舍内，以 160元价格将少量大麻售给陈某
某。10月下旬，艾某某先后三次在本市某大

学男生宿舍楼宿舍内容留陈某某、戚某某吸

食少量大麻。
检察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向在校学生贩

卖毒品大麻，情节严重。最终法院以贩卖毒品
罪判处艾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四千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拘役四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本案依据《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属于情节严重。本案
犯罪嫌疑人系在校学生，鉴于其有自首情节

并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
缓刑，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沪学生涉毒案件逐年下降
    本报讯 （记者 宋宁

华）前晚，市司法局与上海
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初

心向党，无毒申城”主题宣
传活动举办。本次活动上，

张文宏、奚美娟等被聘为禁
毒宣传形象大使，他们通过

VCR形式，向社会提出禁毒

倡议，身体力行支持禁毒工
作。其中，张文宏在为禁毒

代言的同时，依然不忘为接

种新冠疫苗“打 CALL （加
油）”。他提醒：“作为医生我

想告诉你，健康人生必须远
离毒品。”

这是 6月以来，上海司
法行政系统禁毒主题宣传的

主场活动。上海司法行政系

统本月启动禁毒主题宣传，
策划开展 1个主场 6个配套

系列活动，共开展 50余场次面向群众的禁毒
宣传，“星光”行动、26场校园禁毒宣讲、第二

届戒毒主题公益海报大赛等，努力营造全民
主动参与禁毒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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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群还在朝南走，但在靠近富良棚乡政

府所在的集镇时，它们开始徘徊。6月 24日 18

时至 25日 17时，象群朝南只移动约 3公里。
25日傍晚，象群来到距离富良棚乡政府北面

约 1.5公里的山上。在乡政府的号召发动下，
当晚的集镇居民早早地回到家中，关上电灯。

今早，象群已安然通过集镇，继续往南迁移。
人象平安，离不开指挥部的“眼睛”———

无人机监测队。云南省玉溪市公安局巡特警

支队的无人机小队多次处理突发情况，把惊
险留给自己，给大象最好的保护。

每一秒都要争取
“我们现在离象群有点远，准备转场。”6

月 25日 18时 30分，负责监测象群的无人机

小队做出决定。当时，象群移动到富良棚乡政
府北方约 1.5公里的山上，而其所在的监测点

距象群附近的无人机达 2.5公里，回传的图像
已不时出现断续。这种情况下，无人机小队需

转移到离象群更近的新监测点。队员们决定

去乡政府办公楼的楼顶，车程约 15公里。
问题来了。通常转场是放飞另一架备用

的小型无人机，保持监测不间断；同时队员收
回当前的无人机并带到新监测点重新放飞。

然而，备用小型无人机的续航性能无法支撑

过这次需要的转场时间。他们提前联系并求

助原定于 1.5小时后接班监测的云南省森林

消防总队队员，得到的回复却是：对方的无人
机还没准备好，短时间内无法起飞。
怎么办？象群还在移动，离现在的监测点

越来越远。“一定不能跟丢大象！”队员李仁培

说。他和队友决定“冒险”：让无人机在空中保
持对象群的监测，队员以最快速度驱车赶往下

一个监测点，在车辆行驶途中继续操控无人
机。方案的不确定性在于行车途中，信号可能

暂时断开，无人机就要靠预设程序自主停留空
中；如果转场速度不够快，无人机电池耗尽或

遇风力增大等突发情况，不仅可能“跟丢大

象”，甚至有坠机危险。
计算好无人机续航时间和转场时间，队

员们收回无人机换上满电电池，再放飞后，跳
上车在山间道路风驰电掣,15公里山路只用

了 15分钟。进了乡政府大院，李仁培等立即
带设备朝办公楼楼顶奔，连车门都顾不上关。

跑上楼顶，顾不得喘口气，李靖宇马上操作遥

控器重新与无人机连接,正常！他操控无人机
在楼顶缓缓降落，换好电池再次放飞。望着无

人机消失在远处的天空，大家长舒一口气：这
次惊险的“跑酷”转场，圆满成功。其实，按照

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他们有大约 35分钟的转
场时间。“多耽误一秒，监测的风险就多一分。

我们一定要争分夺秒。”李仁培说。

每天都是“高强度”

“追象”一月，像这样的“火速转场”，队员
们经历了许多次。任务的持续强度、不确定

性，是他们之前在执行无人机常规警务任务
时未曾遇到的挑战。5月 31日，象群突然向队

员们靠近，李仁培回忆当时离大象最近只有

二十米。队员们马上跳进车里驶离，一边驾车
狂奔，一边在车中继续操控无人机。“有了那

次的经历，我们对这种突发转场也有了成功
处理的自信心。”一次，象群向山顶爬去，队员

们发现山顶有 600多米高，而无人机的升高
限度是 500米，如果还要跟上去，就要撞山

了。李仁培等只能收回无人机，开车飞驰一小

时到山的另一边，重新让无人机找到了大象。
雨、大雾等极端天气出现时，无人机暂时无法

飞行，他们就要在野外等候,等待天气转好。
4名特警中，每人都能当操控无人机的

“飞手”，也精通“地勤”业务。6月 25日上午，
在一次收回无人机时，队员们发现镜头上沾

了黏稠的白色液体。“开始还以为是飞鸟的粪
便，但仔细一看，发现是无人机摄像云台上的

一个减震气囊爆裂，减震液喷了出来。”队员
们当即自己动手替换配件。李仁培说，减震气

囊是维持摄像云台稳定性的部件，虽是耗材，
但在他之前几年的无人机飞行中还从来没遇

过爆裂情况，可见这次任务的飞行强度之高。
实际上，从 5月 25日上岗以来，4人小队只在

象群进入昆明市晋宁区的两天有短暂休息，
其他时间每天日间监测 10小时。

每天都从屏幕里守望着象群的一举一
动，队员们早已喜欢上了这群大象。“我们最

大的愿望，就是守护好这群大象，让他们早些
到达适合生存的家园。”李靖宇说。

《新民周刊》特派记者 王煜
（峨山县富良棚乡今日电 ）

象群靠近集镇 特警无人机小队转场持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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